
附件十一

防災中心服勤人員講習訓練合格證書

證書字號：(例)○○字第110初 00001號(補 1)

姓名：○○○

身分證字號：○○○

有效期間：○年○月○日至○年○月○日

參加○(機構名稱)辦理之防災中心服勤人員講習訓練○

(初或複)訓第○期，經訓練期滿測驗成績合格，特予

核發證書以茲證明。

此證

○(機構名稱)

(請蓋機構印)

中華民國○年○月○日

(原發證日期中華民國○年○月○日)

相片
黏貼處

(未蓋鋼印者無效)


